
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

公 告 
（2018）浙 08破 4 号之一 

衢州市方成餐饮有限公司的股东及相关义务人员： 

本院根据盛俊程的申请于 2018 年 6 月 14 日裁定受理

衢州市方成餐饮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，并于 2018 年 6 月

28 日指定浙江青风律师事务所为衢州市方成餐饮有限公司

管理人。管理人接受指定后依法对衢州市方成餐饮有限公司

实施接管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的相关规定，

衢州市方成餐饮有限公司的股东及相关义务人员负有妥善

保管并配合向管理人移交衢州市方成餐饮有限公司的财产、

印章和账簿、文书等资料的义务。现向你们公告送达移交通

知书，你们应自公告之日起 15 日内向管理人（地址：衢州

市柯城区三江东路 2 号利时卢森堡 B 区 15 楼；邮政编码：

324000；联系人：张烨；联系电话：  0570-3025527，

13676607350）移交公司的财产、印章和账簿、文书等资料。

如怠于履行上述义务导致公司无法清算的，相关清算义务人

将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 

特此公告 

 

二〇一八年十月十七日 

 


